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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施政計畫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之成本效益分析報告 

 

一、依行政院 106年 4月核定施行「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(106-109

年度)」，以增設非營利幼兒園為主、公立幼兒園為輔方式，提高

公共化幼兒園比率達 4成為目標，要求各縣市擴展公共化教保服務

供應量。本局以符應民眾需求、平衡城鄉發展等原則，並配合中央

校校有附幼政策，於 109年以公幼供給率低於 20％及招收率高於

95％之行政區為重點區，至 113年優先規劃增班或新建公共化幼兒

園。本市公立幼兒園招收率 110學年度以前仍逾 9成，多數公幼仍

須抽籤始能就讀，且與其他五都相較本市公共化比例僅 31.5%，故

本市公共化幼兒園確有增加之需求。 

二、目前本市預計新建公共化幼兒園於 114年完工後，共計可提供 2

歲班 27班(432名幼生)及 3-5歲班 45班(1350名幼生)，共計 1782

名額供幼生入學就讀。 


